[bookmark: _GoBack]后勤保障服务中心车辆管理制度
为进一步规范中心公务用车管理,提高工作效率,特制定本制度
一、车辆使用
参加车改后的工作人员领取公务交通补贴,自行选择公务出行方式,在福州市行政区域内(五区)公务出行不再报销公务交通费用。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,统一调度,统筹保障,可用于以下情形的重要应急公务出行
1.执行抢险救灾、事故处理、突发事件处置等应急公务;
2.送领机要文件、急件和材料;
3.参加省局安排的相关会议的应急接送;
4.干部职工因伤因病需紧急就医的;
5.经中心领导批准,工作人员集体公务出行以及下基层调研、跨区域出差等公务出行;
以上用车均需由各用车部门填写派车单,中心主要领导签字后交由车管员安排。
(一)出车:驾驶员凭派车单出车,特殊情况可先口头通知,后补齐手续。
(二)行车:驾驶员应自觉遵守道路交通规则,服从交管人员指挥,做好行车安全工作。万一发生交通事故,应及时报告中心领导,并通知保险公司经办人
(三)停车:车辆必须定点停放,严禁乱停乱放。
(四)保养:定期对车辆进行日常性检查、维护、保养工作,保持车况良好和车内外清洁卫生。
(五)修理:须事先填写报修申请单,经中心领导批准后,方可在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指定的修车厂修理。
(六)用油:驾驶员应在指定地点刷卡加油。
(七)出差:驾驶员到五区以外的地点出车,按公务出差管理规定履行审批手续,按规定给予补贴。
